

关于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库房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送审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库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及《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库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专家审查和研究，现批复如下：

1、 该项目位于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新越丝路有限公司厂区内西北侧，污水处理站北侧，总占地面积为1579平方米。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81°13′30.790″，北纬44°33′37.137″。建设内容包括危化品仓库、地面硬化及仓库周边绿化，库房具体储存甲类5项（强氧化剂），乙类1项，储存品种有：片碱、冰醋酸、浓氨水、浓硫酸、双氧水、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同时配套建设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为2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24万元，占总投资的10%。
二、该项目为危险品仓储项目，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结论。项目经投资主管部门依法审批后，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实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三、你单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认真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做好施工过程中的降噪、防尘措施、施工固废清理和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生态保护措施，妥善处置施工废弃物及生活垃圾。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落实防渗措施，加强防渗设施和危险化学品包装容器的日常维护，对出现破损的,应及时修复和加固，确保防渗设施牢固安全、包装容器完好无埙，防止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叉车和仓库的通风设施（主要是轴流风机）。通过加强对车辆的维护检修和管理、建筑隔声，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证设备运行状态良好，确保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四）你单位须严格按照《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及建设；须按要求做好危险化学品台账记录，危险化学品的记录和货单在危险化学品回取后应继续保留三年。

（五）该项目运营期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加强分区防渗，仓库地面硬化，并进行重点防腐防渗处理，确保渗透系数≤10-10cm/s；建立严格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相关应急预案，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环保主管部门备案，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做好和地方环境应急预案的衔接，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及时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完善。

四、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网站进行公开，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114.251.10.205），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六、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试行）>的通知》（师市环委办发〔2020〕1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师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做好该项目的抽查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3月18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发改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建局、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疆创禹水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3月18日印发
师市环审〔2022〕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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